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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12 時 28 分至 12 時 51 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 802 會議室 

主  席 林委員淑芬 

協商主題 協商「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併案審查委員林淑芬等 21 人擬具「

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治芬等 20 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

條、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廢棄物清理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 

 主席：今天是針對廢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進行第二次正式協商，週一的協商有兩個部分未完成

處理，第一個是「市場價值」和「市場經濟價值」的爭議，工業局和環保署已經沒有多大歧異

，為成就本法可以快一點修正通過，所以大家都願意退讓一步，同意將第二條中的「市場價值

」修正為「市場經濟價值」，第二條之一第一款亦配合修正。第二個要處理的是立法說明，第

二條之一立法說明的正式文字為「第一款應採個案或通案認定，第二款及第三款為個案認定」

，第三十條的立法說明上次已經修正過了，請問各位，有無其他意見？ 

吳局長明機：非常感謝委員為此花費了很多心血，有關第二條，我們和產業工會的意見是希望能在

相關的修正說明增加一些文字，以資明確。首先是產業工會認為針對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

稱目的以外之產物」，應在說明中增加「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訂適

當的認定規範」。其次是針對「市場經濟價值」，也應在說明欄中…… 

主席：我們今天只要做剛才所述的修正，結果你現在又增加問題，你們這不是出爾反爾，一再反覆

嗎？而且今天中鋼業者也在現場，其實本席是不太想讓他們來參加的，因為中鋼現在不是國營

事業，政府只有兩成股份，八成都是私人投資，所以連預算都不用到立法院報告，我們既無監

督的責任亦無監督的權力，所以我們不覺得中鋼人員是可以待在現場的，但是既然他們已經來

了，且為顧及產業發展，本席就算了，讓他們留在會場。 

再者，今天有人透過自由時報對本案之修正予以抹黑，說是「林淑芬的修正是要將可再利用

的爐碴及轉爐石都定義為廢棄物」，可是第二條之一並非如此規定，這是蓄意混淆視聽、阻擋

修法！第二條之一的規定是有違法情事或有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以及違反再利用管

理辦法及違反廢清法時才視為廢棄物，何況這些廢棄物同樣要納入廢清法管理，並非即予丟棄

。甚至從立法到委員會進行審查和協商，本席都一再強調我們支持永續循環利用，這是最核心

的價值，但也不能假產品、真廢棄，本席要求的是產品真的能用，因此第二條之一絕對不是如

同自由時報曾韋禎這種不專業、不研究故意做個人攻擊所說的要將爐碴和轉爐石均直接定義為

廢棄物，不是！是在轉爐石和爐碴違反相關再利用管理辦法、廢清法或有危害環境和人體健康

之虞時，我們才將其視為廢棄物並予以納管，這種不專業、不研究、透過媒體放話阻礙修法的

報導真的非常過份！當天我們是在就市場經濟和市場價值進行討論，今天局長卻又提到「目的

以外之產物」，那就是不讓這個法律修正通過嘛！為了搶著在本週五進行三讀，我們和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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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退讓了，結果你們又往前一步，提出新的建議，登記產品以外的不就是目的以外的產物嗎？

若要如此，請問如何定義「市場經濟價值」？它既不等於「市場價值」亦不等於「經濟價值」

，這是你們發明出來的，那就交給環保署和法官認定好了，這樣繼續扯下去的話，星期五不可

能進行三讀了。請問今天到底要不要通過？要不要在週五進行三讀？環保團體已經提出在本會

期完成三讀的呼籲，本案出委員後會，不僅私下協商了二、三次，還曾在柯總召那裡進行協商

，也正式開過一次協商會議，今天你們忽然提出一個以前從來沒有提出過的第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的問題，為何以前都沒有問題現在卻認為有問題？這樣的話，問題永遠沒完沒了，要妨礙法

律修正通過還不簡單嘛！ 

張副署長子敬：這個法律修正案已經進行很久了，對於「市場價值」和「市場經濟價值」，我們確

實有我們的看法，希望能維持原來的規定，這樣在管理上是比較適宜的。不過基於儘快讓其完

成三讀的考慮，所以我們支持在今天通過，但我們也很清楚產業界的顧慮，所以在執行時會特

別留意，從管制上需要卻又確實可行的方向來執行。 

主席：本席非常感謝環保署張副署長和詹副署長，因為他們都認為未來在行政作為和管理上，市場

價值才是最明確、可依循的，才有辦法在行政上做出相當的管理和處分，結果經濟部堅持要採

用「市場經濟價值」，環保署基於法規改革的需求，願意退讓，同意修正為「市場經濟價值」

，本席一再說過，第二條之一是限縮行政權，責任都在環保署身上，結果你們還要得寸進「丈

」！本來這個法案上會期就要進行三讀，但因大家認為應顧慮產業的處境，需三思後再通過，

所以願意坐下來再進行協商，結果你們又橫生枝節，提出新的問題。 

吳局長明機：我們剛才跟環保署協商過，非常感謝大家能認同將「市場價值」修正為「市場經濟價

值」，因此針對立法說明部分，我們同意採用環保署的版本，剛才的意見暫予撤回。 

主席：本席再強調一次，在有危害環境或人體健康之虞時才是環保署要管的範疇，在此本席要請問

經濟部，成為產品之後你們有進行管理嗎？你們只以 3 個兼任人員去管理產品的流竄問題，既

沒有人力也沒有能力管，在有違法情況但你們沒有辦法管的情況下，我們才要環保署來管，所

以在某種程度上，環保署是分擔你們的業務，這次的修正主要就是這樣而已。謝謝工業局願意

配合，我們就照剛才所言，將第二條的「市場價值」修正為「市場經濟價值」，第二條之一亦

同樣予以修正。至於第二條之一的立法說明欄就增列「第一款應採個案或通案認定，第二款及

第三款為個案認定。」等文字，其餘均不變動。請問各位，有無其他意見？請問工業部門、環

保部門及其他相關部會有無意見？如果沒有，以上修正即予確認。 

其實本次修正只有幾個方向和幾條條文，如果大家都沒有意見，今天的協商就到此結束。 

吳局長明機：非常感謝委員為此案花了很多心血進行協調，我在這裡再補充說明一點，廢清法之修

正賦予產源很多責任，因此產源會增加很多成本，但我們認為為了整個環境的改善，從產業的

角度應該支持此事，雖然有些條文看起來與成本沒有關係，不過我們最近也得到很多訊息，處

理業的價格有蠢蠢欲動的現象，由於處理業的主管機關是環保署，我們將來會配合環保署一起

努力，不要讓這樣的現象對產業的運作產生太大的影響，不論是環保署、經濟部，如果將來能

獲得立法部門提供協助的話，在執行廢清法時將會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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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這會涉及環保署，因為在處理第三十條時，我們就說過很多處理業和清除業者都和黑道、白

道甚至是民代有關，以前還有很多收了錢不處理又隨便棄置的情形，現在規定廢棄物亦納入廢

清法管理後，他們行違法之事的風險會提高，遂趁勢漲價，這是你們第一個要注意的事。但本

席認為環保署可以做的不僅是這樣而已，這些可以回收再利用只是品質不好的產品，比如焚化

爐的底渣就是品質不好，因為那個垃圾是環保署產生出來的，當然環保署責無旁貸，工業部門

則應該針對爐碴、轉爐石訂出一個品質標準，只要符合標準就可以再利用。第三十條規定授權

給行政部門訂定管理措施和其他事項的準則，這一來事情就很嚴重了，環保署如何確定處理業

者的執行是符合法令、標準又可以防止他們流竄、亂倒而造成污染？本席認為環保署是廢清法

的主管機關，責無旁貸，但是我們也知道你們的人力和經費都不夠，光是對資源回收利用的評

估，是不是應該考慮事權統一、交給環保署主管？本席記得評估出來的經費是 6、7 億元，約需

70 人，即便事權無法一步就統一，我們還是希望環保署能朝整合的方向努力，除了化學局之外

，廢管處及再利用管理組也應該爭取增加人力和經費。同時我們還要向工業部門提出呼籲，一

個好的管理是要共創雙贏，因為物質是永續循環使用且品質有保障的，這樣可以減少垃圾，增

加資源的循環使用，那也是一個值得發展的循環經濟產業，但重點是品質要建立起來，工業局

在這個部分也是責無旁貸，局長今天語重心長，知道處理機構鑑於違法處理風險增高而可能調

漲處理費，但是對於爐碴、底渣、轉爐石而言，現在是去化管道有問題，而非處理機構出了問

題，以中鋼轉爐石為例，他們可能需要租很大的工業區土地去堆置，搞不好連電弧爐和焚化爐

的爐碴也是這樣，可預期的屆時就會發生因無法去化而隨便找個地方堆置或亂丟的情形，這樣

可能會被個案認定視為廢棄物違規丟棄，並會有清理責任，這樣大量的堆置、集中化會不會造

成環境風險？這也是我們必須考量的。不過政府最終還是要重視一件事，那就是我們假裝去化

後可以再利用，但是沒有人要再利用的話，就又回歸到最終的問題─暫時沒有市場需求，就沒

有市場價值，但那是暫時的，哪一天品質變好了，它有市場需求了，自然就創造出市場價值，

所以這些廢棄物產品並非一成不變的，會不斷的變更身分，等到有更好的技術可以解決時，可

能還會繼續流動，就如法院也曾經判決產品及廢棄物不對立，並非產品就叫廢棄物，那個邏輯

是不一定的，產品有可能被廢棄，但是廢棄物也可能循環變成產品，兩者並非直接對立的概念

。 

本席希望各部門的眼光要放遠，要真正的思考如何解決問題，不要只會將責任推出去，或是

將問題掩蓋在法規之下，這些都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正確的態度應該是面對問題，想方

設法的解決。本法若能在星期五完成三讀，的確是能振奮人心，雖然賦予了行政部門更多的責

任，但是行政部門在執行時比較有依據，比較敢於執行，但到司法判決時卻是比較限縮了法官

裁判的空間，因此會加重環保署的舉證責任，其實這不一定是好事，所以本席對於增訂第二條

之一也不是這麼樂見，不過現在也只能先解決一部分問題，其他的以後再說。 

今日協商所做結論就是將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的「市場價值」修正為「市場經濟價值」，第

二條之一第一款的「市場價值」亦修正為「市場經濟價值」，第二條之一的立法說明欄(4)增加

「第一款應採個案或通案認定，第二款及第三款為個案認定。」等文字。如果大家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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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協商會議就進行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散會（12 時 51 分）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審查本院委員林淑芬等 21 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蘇治芬等

20 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 

協商時間：10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12 時 35 分至 15 時 30 分 

10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12 時 28 分至 12 時 51 分 

協商地點：立法院群賢樓 802 會議室 

協商結論： 

一、通過條文： 

(一)第二條條文修正如下：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

般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

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清理，依原子能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項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事

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二)第二條之一條文修正如下： 

「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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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行清除、處理。 

二、共同清除、處理：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共

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三、委託清除、處理： 

(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二)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理。 

(三)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四)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五)委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間機構設置之廢棄物清除

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六)委託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訂管理辦法許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應置專業技術人員，其採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之事

業，其清除機具及處理設施或設備應具備之條件、許可、許可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分級、許可、許可期限、廢止、專業技術人

員設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所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運、

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及第五目所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

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執行機關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應於處理下列一般廢棄物後，

仍有餘裕處理能量，始得為之，並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

費標準收費，並配合該事業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申報： 

一、屬指定清除地區內者。 

二、屬依第七條及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之區域性聯合及跨區域合作處理者。 

三、屬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調度者。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設施，不得合併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 

中央主管機關於不影響執行機關處理第六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一般廢棄物情形下，於必要時得

統一調度使用現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被調度者不得拒絕。 

前項統一調度之條件、方式、費用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四)第三十條條文修正如下： 

「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託者未妥善清理，

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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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委託事業之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要件、注意事項、管理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增列立法說明部分： 

(一)本法第二條之一立法說明欄，增列各款相關說明文字（如附件）。 

(二)本法第三十條立法說明欄，新增：「本條所稱『清理』係包含『清除、處理及再利用』」。 

(三)本次修正條文，並檢附立法說明一份。 

三、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主 持 人：林淑芬 

協商代表：鍾孔炤  劉建國  吳秉叡  賴瑞隆  徐永明  

李鴻鈞  陳其邁  柯建銘  劉世芳  管碧玲  

蔣萬安  李彥秀  蘇治芬  陳宜民  王育敏  

陳曼麗  洪慈庸  廖國棟  江啟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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